
麗山高中 113學年度第 1學期自主學習微課程修課注意事項 

 

一、 課程目標 

本校學生透過至大學校園上課，實際體驗大學校園學習氛圍，並藉此探索

個人職涯興趣。 

二、 課程資訊 

（一）高一開設課程時間：週四第 3節、第 4節 

1、 臺灣師範大學雙山聯盟課程-多元物理探究素養 

（1） 上課日期：10/24、10/31、11/07、11/14、11/28、12/12 

（2） 上課地點：師大物理系 F105實驗室 

（3） 授課講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 

（4） 本校人數：10 

（5） 材料費：500元（包括實驗記錄本、講義、實驗耗材） 

2、 臺北醫學大學雙山聯盟課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技」 

（1） 上課日期：10/24、10/31、11/07、11/14、11/28、12/12 

（2） 上課地點：台北醫學大學 2305教室 

（3） 授課講師：台北醫學大學教授 

（4） 本校人數：14 

（5） 材料費：無 

3、 臺北醫學大學雙山聯盟課程-我藥追夢 

（1） 上課日期：10/24、10/31、11/07、11/14、11/28、12/12 

（2） 上課地點：台北醫學大學信義校區杏春樓跨領域 I8 

（3） 授課講師：台北醫學大學陳香吟教授等 

（4） 本校人數：14 

（5） 材料費：無 

4、 麗山微課程-高一人際探索團體 

（1） 上課日期：12/12、12/19、12/26、01/02、01/09 

（2） 上課地點：麗山高中行政大樓 3樓團體輔導室 

（3） 授課講師：莊明翰（麗山高中實習諮商心裡師）、陳昱達（陽明高

中實習諮商心理師） 

（4） 本校人數：10 

（5） 材料費：無 

5、 麗山微課程-英語辯論能力培訓 

（1） 報名：除紙本報名外，請於線上報名 2024麗山秋季英辯營報名連結 

（2） 授課講師：白玉璽老師及外聘美籍教練講師 

 

https://forms.gle/Jkd7KU2zNnc76iDn6


 

（二）高二開設課程時間：週五第 3節、第 4節 

1、 臺灣師範大學麗山/松山/內湖聯盟課程-邂逅物聯網 AIoT課程 

（1） 上課日期：11/08、11/15、11/22、11/29、12/06、12/13 

（2） 上課地點：師大科技學院 TA305 

（3） 授課講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4） 本校人數：15 

（5） 材料費：無，但需自備筆電 

2、 臺北醫學大學雙山聯盟課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技」 

（1） 上課日期：11/08、11/15、11/22、11/29、12/06、12/13 

（2） 上課地點：台北醫學大學 2305教室 

（3） 授課講師：台北醫學大學教授 

（4） 本校人數：14 

（5） 材料費：無 

3、 臺北醫學大學雙山聯盟課程-我藥追夢 

（1） 上課日期：11/08、11/15、11/22、11/29、12/06、12/13 

（2） 上課地點：台北醫學大學信義校區杏春樓跨領域 I8 

（3） 授課講師：台北醫學大學陳香吟教授等 

（4） 本校人數：14 

（5） 材料費：無 

4、 麗山微課程：AI創新應用與實作 

（1） 報名：請於自主學習計畫書「計畫主題」欄位註記。 

（2） 授課講師：林獻升老師 

 

三、 報名資格：高一、高二同學 

四、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3年 10月 4日（五）下午 5點止。 

五、 報名方式：紙本報名 

1、參加雙山聯盟校外微課程同學請將「微課程報名表」印出或至圖書館領

取報名表進行填寫，於 10月 4日（五）下午 5點前交至圖書館閱讀服

務組。 

2、參加校內微課程同學，請於自主學習計畫書「計畫主題」欄位註記微課

程名稱。 

六、 注意事項 

(一) 修課同學有公開發表成果與回饋之義務。 

(二) 修課同學需自行負擔交通費（每週往返大學校區交通費用，建議共乘計程

車）、交通時間與課程必要費用。 



(三) 微課程上課時間分別為週四、週五的自主學習時間，未上課之週次則回歸

自主學習編組班級分組進行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計畫書可進行調整或並

列，微課程內容可單獨或並列自主學習計畫成果。 

(四) 需要請假時，請提早向大學端授課教師請假，並仍須依學校規定辦理請假

手續。 

(五) 上課過程中請遵守相關大學、機構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如外出、請假、

穿著校服等），若課程中違反相關規定需接受校規處分，並立即中止修

課。 

(六) 各課程均無製發結業或修課相關證明予學生，請修課同學自行記錄修課過

程。 

(七) 大學合作課程皆有一定的難度，報名錄取後不得申請退選，請謹慎思考是

否報名。 

(八) 不得要求校內老師提早下課去大學端上課、下課後不得晚歸校園，

如 13 點以後才回學校，依循校內規範登記缺曠課。 


